
南京市展览业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优化会展环境、规范会展行为，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

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展览，是指举办单位（包括主办单位和承办单位）以招

展方式在固定的场馆及预定时期内，通过物品、技术或者服务的展示，进行信息

交流，促进经济、贸易、科技发展的商业性活动。 

本办法所称主办单位，是指负责制定展览的实施方案和计划，对招展办展活

动进行统筹、组织和安排，并对招展办展活动承担主要责任的单位。 

本办法所称承办单位，是指根据与主办单位的协议，负责布展、展品运输、

安全保卫以及其他具体展览事项的单位。 

第三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有关展览的经营行为（含以现场销售为主的展销活

动）以及相关管理活动，适用本办法。 

第四条 南京市会展管理机构按照政府规定的职责对全市展览业活动实施指

导、管理、协调和服务。 

市公安局、工商局、市容局、外经贸局、卫生局、贸促会和南京海关、南京

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等会展经济领导小组成员单位按照各自职责，做好展览业活动

相关监督管理工作。 

第五条 本市对展览业的管理，遵循政策引导、市场化运作的规则，倡导有

序竞争，鼓励行业自律，实行有效监管。 

第六条 展览行业组织应当在制定行业服务规范、建立展览评估体系、完善

展览数据统计平台、发布展览资讯信息以及引导会员规范经营等方面，发挥积极

作用。 

各类专业性行业组织应当在利用专业信息资源，组织、举办专业性展览活动

中，积极发挥行业自律作用。 

第七条 举办展览活动，需依法办理相关审批手续的，举办单位应当依照法

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在开展前到相关部门办理手续。 



第八条 按规定应当由市外经贸局、市科技局或市贸促会审查的国际性展览

项目（以下简称国际展览），申请办理项目审查手续的单位为主办单位，未经审

查备案，不得擅自举办国际展览。 

第九条 举办单位在领取有关部门批准颁发的相关文件或证明后，方可申请

刻制经核准的展览活动名称印章，并依法进行广告发布和开展招商、招展活动。 

第十条 招展信息应当以主办单位名义发布。未经主办单位授权，承办单位

不得擅自发布招展信息。 

第十一条 招展信息应当客观、真实。不得发布与展览内容不一致的招展信

息；未征得其他单位同意，不得在招展信息中将该单位作为举办单位或者其他参

与主体。 

第十二条 举办单位因故需要变更展览活动名称、主题、范围和举办时间等

事项，应当及时告知相关人员，报告市会展管理机构，并及时向有关部门按规定

办理变更等相关手续。  

第十三条 主办单位应当向公安机关治安管理部门提出书面申请并取得公安

机关《举办大型活动治安许可决定书》，向公安消防管理部门申报检查并领取检

查后的《消防安全检查意见书》。 

第十四条 举办大型展览可能影响周边区域交通和环境的，主办单位应当在

展览开展日 60 日前将举办展览的时间、地点、规模、证件样本等相关信息报市

会展管理机构备案，市会展管理机构应及时告知市公安、工商、市容等部门，并

负责协调有关事宜，主办单位应自觉接受相关部门的指导。 

第十五条 专业性场馆应当根据需要，配置电视监控、防盗报警、消防报警、

应急疏散广播和出入口安全检查系统。 

举办金银珠宝饰品、钻石、钟表、字画、文物（《文物藏品定级标准》三级

或者三级以上）等珍贵物品展览的展区，除应当符合前款规定的安全要求外，还

应当设置单人出入通道和符合防护要求的展台展柜，并配备专职守卫人员。 

第十六条 场馆单位与主办单位应当在场馆租用协议中订立责任保证条款，

对侵害参展商合法权益的赔偿责任进行约定。 

第十七条 场馆单位应当在与主办单位签订场馆租用协议的同时，签订明确

的安全责任书。制定相应的安全工作方案和应急预案，组建安全保卫机构，配备



专职护卫人员，督促主办单位依据会展参观总人数规模聘用保安人员，并报市会

展管理机构备案。 

主办单位应当制定、落实展览的安全防范和应急措施；承办单位以及参展商

应当配合开展安全防范工作。 

市会展管理机构应当与公安等部门及时衔接，协调做好治安、消防、道路交

通等方面的安全工作方案和应急预案。 

第十八条 发生刑事、治安案件或者治安灾害事故时，场馆单位、举办单位

和参展商等应当采取应急措施，配合公安部门进行处理。 

第十九条 主办单位可以根据办展实际情况，制定展览现场知识产权侵权投

诉处理规定，在展览现场设立知识产权侵权投诉接待机构。 

第二十条 展览行业组织可以制定有关展览的合同示范文本，明确展览活动

各方的权利、义务，维护展览活动各方的合法权益。 

第二十一条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对展览业市场秩序进行监管，依法查处

扰乱市场秩序的违法行为。 

第二十二条 市外经贸局、市科技局和市贸促会等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国家有

关审查权限和程序的规定，各自履行国际展览的审查职责。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依据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应当给予处罚的，

由相关部门予以处罚。 

第二十四条 从事会展管理活动的部门、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的规

定，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由有关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由市会展办负责解释。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发布部门：南京市政府  

发布日期：2007 年 04 月 09 日 

实施日期：2007 年 04 月 09 日（地方法规） 

 


